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現金及有價證券之管理辦法 

99年 11 月 24 日 99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 

100年 01 月 05 日 99 學年度第 0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05月 19 日第二屆董事會第 26次會議通過 

101年 05月 30日 100學年度第 36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 

101年 06月 23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 07月 19日第二屆董事會第 35次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2年 11月 09日第六屆董事會 11次會議通過 

114年 4月 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 7月 23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號公告 

第 一 條 本校現金及有價證券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現金，包括庫存現金、零用金、銀行支票存款、活期

存款及到期票據。所稱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公司債券、股

票、定期存單及遠期票據等。本校經費及基金結餘以存放金融機

構、購置政府公債或短期票券為範圍，暫不設置投資基金從事股

票及公司債券等風險性較高之理財活動。 

第 三 條 現金及有價證券之收付、移轉及保管事務，由出納組依據會計室

開立之傳票辦理。零用金之收付、保管，由零用金保管人辦理。 

第 四 條 零用金採定額制，限額由校長核定之。零用金保管人支付零用金

時，應逐筆登記於零用金備查簿適時辦理結報，連同原始憑證由

會計室核辦並撥補。 

第 五 條 出納組除當日未及存入銀行之現金外，不保管及存有庫存現金。

零星收入達伍萬元時應於當日或次日解存銀行。 

第 六 條 學雜費收入由出納組製作繳款收據或將資料送請代收學什費銀

行印製三聯式收據，交付學生委由銀行代收，其他收入應由出納

組或授權之收款人於收款時掣給連續編號之收據。至於政府機構

要求以領據領取補助款時，領據由承辦人製作，經依序送由出

納、會計及校長用印後再行寄發。會計於用印時應於登記簿登記

以利補助單位撥款時核對暨強化控管功能。 

第 七 條 學校之基金、學雜費與代辦費及其他收入，應於銀行設戶存放。

提款時及銀行間之相互轉存，取(存)款條、匯款條及支票應由校

長、會計主任及主辦出納會同簽章。(印鑑不得交由同一人保管)。 

第 八 條 學校設校基金存放於金融機構，應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

院設校基金存放金融機構注意事項辦理，其動支須經學校主管機

關核准後，始得開始動支。 

第 九 條 本校在支付債權人及學校員工超逾新台幣 3,000元以上之款項一

律採取匯款方式辦理撥匯，其受款人必須為債權人本人(公司)，

匯付校外債權人於匯款前並應取得委託本校以電匯匯付債權之

書面委託書，委託書必須註明匯入之銀行帳號及以其本名(公司)



之受款人，並加蓋債權人法定印鑑或簽名。 

第 十 條 會計室開立支付債權人或學校教職員工款項之支出傳票，出納組

得匯集一定數額之支出傳票後，匯總申請開立以受託撥匯款項之

銀行為受款人之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或匯總開立取款條委

託銀行付款。 

 

第 十一 條 自銀行領回之空白支票應即劃線，由出納組保管。於開立支票時

除存根聯上應詳細記載，如債權人要求開立支票時，支票應劃線

並禁止背書轉讓，債權人領取時應於票根用印、於設置支票領取

登記簿上用印、傳真或寄回已簽(蓋)章之支票簽收回覆單，前述

三者擇一方式辦理即可。 

第 十二 條 出納組根據會計室核章之傳票執行收付款後應於傳票上加蓋「收

訖」、「付訖」章戳後登記於現金出納備查簿。出納組於收入支票

後，除將支票送存銀行代收外，應影印乙份交由會計室入帳。 

第 十三 條 出納組收入之支票發生退票情事時，應即通知會計室辦理轉帳，

並由出納組向債務人追收或通知經辦人員辦理追收。 

第 十四 條 有價證券應由出納組登記於有價證券備查簿，並以學校名義委託

銀行保管或存入保管箱保管。有價證券簽章準用第七條之規定。

出納組應另將有價證券之影本送會計室存執，以便列帳及核對。 

第 十五 條 學校收受遠期票據，以校務有關者為限並經校長核准。出納組於

收到遠期票據時應即委託銀行代收並通知會計室轉帳，如有退票

依法追索。 

第 十六 條 出納組應注意各項有價證券之本息到期日期，按期兌取，並通知

會計室入帳。 

第 十七 條 出納組應按日就庫存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收付結存編製現金出納

日報表，連同收支傳票送會計室核簽後陳校長。 

第 十八 條 出納組應於次月十日前，根據銀行對帳單核對銀行存款金額。如

有差額，應敘明原因並由未經管銀行往來帳戶人員編製銀行調節

表後，移送會計室核轉校長核閱。會計室核對調節表中如有應屬

於當期登帳之收支款項，應查明並開立傳票更正帳載存款餘額。 

第 十九 條 會計室及稽核人員對於現金及有價證券之收付、移轉及保管應做

定期及不定期之檢查，並將檢查結果陳報校長。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